
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所属机器设备资产包拆除施工安全环保管理协议

为确保转让标的资产拆除施工中人身、作业和设备安全，不发生人身伤害、环境污染等事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省政府311号令）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有关制度，明确双方安全环保责任，强化责任落实，实现安全绿色拆除，经双方协商，签订本协议。本协议对受让方的要求包含其所聘用的施工单位。 

第一条  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所属机器设备资产包拆除工程

2.工程地点：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条  协议期限

自主合同《资产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资产包拆除施工完成通过验收之日。

第三条  受让方的安全环保目标

（一）安全目标

1.轻伤及以上人身伤害事故为零；

2.道路交通一般及以上事故为零；

3.火灾/爆炸事故为零；

4.拆除设备设施事故为零；

5.职业病伤害事故为零。

（二）环保目标

1.拆除过程及道路无扬尘；

2.拆除过程厂界噪声符合国家标准；

3.拆除过程不产生刺激性异味，厂界周边臭气浓度符合国家标准；

4.装运过程无洒漏；

5.非拆除现场不产生垃圾等废弃物；

6.环境污染事件和举报投诉为零。

第四条  总体要求

1.双方应认真贯彻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安全环保工作，切实履行本协议规定的相关安全施工、环境保护管理责任。

2.自交割之日起，资产权属已归受让方，根据山东省政府311号令的规定，产权完成变动后，由受让方承担安全生产环保主体责任。

3.资产受让方聘请有资质的培训机构对项目经理、安全员、作业人员等进行不少于24学时的安全培训并考试，考试成绩加盖培训机构的公章报转让方备案。

4.拆除工程施工前，受让方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拆除工程施工方案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组织专家论证。

5.受让方聘请有资质的监理机构审核具备开工条件后，开具开工令并向转让方报备，监理机构对拆除现场实施全过程监理。

6.拆除工程施工必须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条 转让方的权利与义务

1.负责在拆除开工前对受让方书面进行安全告知及安全技术交底，对作业范围、危险因素、应急处置建议等事项作出说明，并经双方签字确认后存档。

2.有对受让方在转让方标定区域拆除施工作业等进行安全、环保监督管理权，违法违规、违章作业考核权。

3.有权对受让方的安全资质、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资格、特种作业、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的持证情况等进行核查备案。

4.有权要求受让方提供开工报告、施工方案及安全环保措施、施工组织计划、技术方案、政府主管部门备案情况等。

5.转让方在工程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受让方施工中存在严重安全威胁、环保影响的，有权进行考核处罚，并视其严重程度责令其停工整顿。

6.转让方认为有必要暂停施工时，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受让方暂停施工，并提出书面整改意见，因受让方原因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受让方承担。

第六条  受让方的权利和义务

1.负责施工过程的安全环保管理工作，遵守国家安全环保法律法规及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有关管理制度。

2.依法落实安全环保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施工期间的安全环保规章制度，制订作业期间的安全环保方案、措施及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设置安全环保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环保管理人员，组织安全环保检查，及时整改、消除隐患。

3.项目开工前，受让方应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向属地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环保部门、公安部门、建设管理部门等政府主管部门进行本工程项目的上报和备案工作。

4.在施工前要认真勘察施工现场，严格按照资产转让范围进行施工。组织风险点、危险源/环境因素辨识、评价，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危化品介质的设备设施拆除作业、临时用电、高空、临边作业、起重机械大件吊装、高大构建物（如烟囱等）拆除等，应制定并严格执行专项方案。

5.在施工前应和转让方确认地下管线、电缆、通信线路和光缆、高压架空线、有机夹芯板房等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明确合理的施工方法。施工中如发现情况不明的电缆、管道、暗池等未明确的特殊情况，应及时与转让方和有关部门联系，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并在产权方监护下开展施工，严禁未经确认擅自冒险作业、野蛮作业。

6.受让方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制度等，接受转让方或产权方的监督检查，对查出的问题必须限期整改。

7.受让方必须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用具，并督促、教育施工人员正确佩戴和使用。进入现场要求统一着装，佩戴反光马甲或背带。

8.负责督促落实施工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施工方案；做好作业前安全教育、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和施工作业过程巡视、检查，组织事故隐患的整改。

9.本协议对受让方的要求包含其所聘用的施工单位，且受让方负全部责任。

10.拆除过程中的飞石、噪声、扬尘、振动等必须符合国家环境保护规范及标准，由此造成损失均由受让方负责。

11.拆除过程中必须符合现行国家工程技术规范，施工现场必须做到“四个一律”（所有裸露渣土一律覆盖、所有运输道路一律硬化、所有不达标工地一律停工、所有达不到整改要求的一律问责）和“六个百分百”（施工工地100%围挡、散装物料堆放100%覆盖、出入车辆100%冲洗、施工现场路面100%硬化、工地100%湿法作业、渣土车辆100%密闭运输）的防尘降尘措施。

12.受让方主体或聘请的施工队伍须具有各种固废、危废合规处置渠道。遵守国家安全环保法律法规及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综合利用电厂安全环保相关管理制度。

13.严格执行临时用电管理要求，在项目施工区域内要做好安全用电措施，严禁乱接乱拉。受让方在拆除本区域内部供电线路（电缆）及外部过境供电线路（电缆）施工作业前需办理停电确认手续后方可进行拆除回收工作。

14.拆除现场内出现交叉作业时，受让方应制定交叉作业制度，采取相应的隔离和错时施工等安全措施，出现多方作业存在安全风险时，必须做好计划，并合理协调安排。

15.施工涉及转让方安全时，或超出作业区域时，受让方应及时与转让方联系确认，制订安全措施和预案，经转让方确认同意后，方可进行作业。

16.拆除施工期间发生人员伤亡事故、环境污染事件等，受让方负责处理，及时上报地方安全环保主管部门（工程属地备案部门）和转让方。事故的损失和善后处理等相关费用，均由受让方承担。

第七条  其他约定

1.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调解解决，若经协商、调解不能解决争议的，双方同意向转让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协议为主合同附件，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本协议自主合同《资产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该协议由枣庄八一水煤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相关部门监督管理。

5.本协议签订的同时，受让方已收到本协议所涉及的转让方的制度，并已阅知，承诺遵守。

6.本协议一式捌份，双方各执肆份。

转让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受让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